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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湖北省自然资源厅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

湖北省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实施

细则

鄂自然资发〔2020〕37 号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农业农村局，

厅机关相关处室、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湖北省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实施细则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湖北省自然资源厅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

2020 年 11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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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

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保障全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需求，规范和

指导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审批管理工作，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

相关规定和《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

设合理用地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0〕128 号）精神，制定本

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全省农村村民住宅所涉及的规划

管控、土地利用计划配置、农用地转用审批、耕地占补平衡、宅

基地审批等相关工作。

第三条 各级各部门要按照“省市指导、县级主导、乡镇主责、

村组主体”的原则，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强化部门协同，共同做

好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保障工作。

第二章 加强规划管控

第四条 县、乡级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村庄规划时，应统

筹考虑宅基地规模和布局，为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预留空间。

第五条 要充分运用村庄规划成果，按照“多规合一”村庄规

划的要求进行评估。经评估符合要求的，严格依规实施；需要优

化提升的，完善报批后依规实施；村庄规划暂未批准的，要统筹

考虑宅基地用地规模和布局，做好与未来规划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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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农村村民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住宅，要坚持节约集约用

地，充分利用村内旧宅基地、空闲地和未利用地。凡能利用村内

旧宅基地、空闲地和未利用地的，不得新占其它土地，严格控制

占用耕地，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，禁止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建房。

第七条 农村村民住宅原则上在村庄规划区内建设。由个人向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提出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申请，其中：使

用原有宅基地的，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委托乡（镇）人民政

府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作出决定，符合条件的，核发乡村

建设规划许可证；占用农用地的，可同步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

和农用地转用审批，农用地转用经批准后，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

门直接核发建设用地批准书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。

第三章 计划指标单列

第八条 县级农业农村（农经）主管部门指导乡（镇）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和村级组织（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）及时

摸清农村村民建房用地需求，会同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形成下

年度农村村民建房需求清单，报经县人民政府同意后，逐级转报

省农业农村厅汇总审查，12 月 10 日前抄报省自然资源厅，经省

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自然资源部备案。

第九条 省自然资源厅根据省人民政府审核同意的农村村民

建房需求清单，在年度土地利用计划中单列安排，原则上不低于

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 5%，专项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。

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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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在省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清单中的农村村民住宅，当年

批准农用地转用的，所涉及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，由县级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（农经）主管部门，凭批准用地文

件，于当年 12 月 10 日前逐级上报省自然资源厅，按规定程序报

国家确认或省级核销计划指标。对当年批准清单外的农村村民住

宅用地，由市（州）统筹使用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和存量指标

保障。对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用地足额保障，市（州）计

划指标不足的，由省级统筹落实。

第十一条 涉及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，由县级人民

政府在收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开具的缴款通知书后，全额就地缴

入国库，不得在宅基地审批中向村民收取。

第四章 严格农用地转用审批

第十二条 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占用农用地的，按《土地管理法》

第四十四条和省人民政府规定权限、程序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

批手续。

第十三条 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农用地转用审批，应符合国土空

间用途管制规则，不符合农用地转用审批规定的，一律不得批准。

第十四条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，依法依规做好农用地

转用审查报批工作。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农用地转用

报批材料，进行基础性审查，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，经县级

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实质性审查；市级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审查报告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负责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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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市级人民政府批准农村村民建房农用地转用请示呈报、批准文

件印发、备案工作；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省人民政府批准

农村村民建房农用地转用审查、请示呈报、批准文件印发、备案

工作，指导、监督全省农村村民建房农用地转用审查报批、备案。

第五章 落实耕地占补平衡

第十五条 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是县级人民政府的主体责任。农

村村民住宅建设占用耕地的，县级人民政府要按照“占多少，垦

多少”的原则，通过储备补充耕地指标、实施土地整治补充耕地

等多种途径落实占补平衡。

第十六条 县级储备补充耕地指标不足的，可由市级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在市域内调剂落实，市域内无法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，

可申请省级统筹，所涉及的耕地占补费，由县级人民政府纳入本

级财政预算，不得在宅基地审批中向村民收取。

第六章 规范宅基地审批

第十七条 农村村民住宅建设要依法落实“一户一宅”要求，

严格执行宅基地标准。注意分户的合理性，做好与户籍管理的衔

接，不得设立互为前置的申请条件，稳妥消除具备分户资格的农

户存在的分户障碍。

第十八条 人均土地少、不能保障一户拥有一处宅基地的地

区，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，可以因地制宜采取集中连片

建设、集中统建、多户联建、新型社区建设等方式，最大程度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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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户有所居，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。

第十九条 宅基地审批要严格落实《湖北省农业农村厅、湖北

省自然资源厅、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宅

基地和农房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鄂农发〔2020〕25 号）要求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本实施细则由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负

责组织实施和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修订，由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农业农

村厅依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进行修订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